
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5年12月25日

	事项名称
	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

	事项类型
	行政裁决
	办事对象
	发生纠纷的直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

	法定期限
	30日
	承诺期限
	30日

	实施机关
	楼区经营管理局
	责任科室
	区仲裁委员会办公室

	咨询电话
	8245433
	投诉电话
	8245433

	受理条件
	经乡村两级调解未解决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件

	申报材料
	（一）申请人、被申请人的身份证明；
（二）申请人提供的“仲裁申请书”；
　 （三）其他应当提交的文件或证件。

	法定依据
	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》第四条、第六条、第十二条。


	收费标准
	无


 SHAPE \* MERGEFORMAT 



申请人写出仲裁申请书





申请





受理





属于受理范围的，仲委会作出决定受理并进行立案。





不属于受理范围的，仲委会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人。





举证





双方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对自己的主张提交证据，仲委会也可向有关单位或公民调查取证。





开庭





仲委会在开庭前5个工作日内将开庭时间、地点书面通知当事人及第三人参加开庭并提交授权委托书，仲委会公开开庭审理案件。





调解


仲裁





当事人愿意调解的，仲委会进行调解，并制作仲裁调解书。





当事人不愿意调解的，案件审理终结后，仲委会作出裁决并制作裁决书。





送达





仲委会将制作的仲裁调解书送达当事人。





仲委会将仲裁裁决书送达当事人。





执行





一方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、仲裁书逾期不履行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

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流程图









